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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石油大学计算机学院 

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细则 

 

根据教育部、陕西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西

安石油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在确

保公平性、科学性的基础上，结合学院实际，制定 2023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细则。 

一、接收调剂专业 

学习形式 学位类型 专业领域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 085404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 不区分研究方向 

 

二、调剂方式 

我校接收所有调剂考生（既包括接收外单位调剂考生，也

包括接收本单位内部调剂考生，以及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计划与普通计划之间调剂的考生）均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

“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以下简称“调剂服务系统”）

提出调剂申请。 

三、调剂基本条件 

1. 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A类地区的全国初

试成绩基本要求。 

2. 符合我校招生简章中相关专业规定的报考条件。 

3. 调入专业应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且在同

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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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

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 

5. 不接收未统考数学的考生调剂；不接收除英语外其他

语种考生调剂。 

6.“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如有调剂名额，只接收非

全日制专业学位调剂。 

四、调剂遴选规则 

1. 对于申请调剂的考生，学院根据调剂名额，按照考生

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剂专业的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以及考生本

科专业与申请调剂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基本原则，按照优先级顺

序择优遴选进入复试。其它考生按照初试成绩由高到低，结合

学科方向择优遴选进入复试。 

第一优先级 
初试科目名称相同 

（统考科目代码相同，下同） 

本科专业为计算机类的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数字

媒体技术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 个专业 

第二优先级 初试科目名称相近 

本科专业为计算机类的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数字

媒体技术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 个专业 

第三优先级 初试科目名称相同 
本科专业为计算机类除以上 5 个专

业的其它专业 

第四优先级 初试科目名称相近 
本科专业为计算机类除以上 5 个专

业的其它专业 

注：上表中所列各类本科专业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2 年版）》为准。 

2. 学院不以考生提交调剂志愿的时间先后顺序等非学业

水平标准作为遴选依据。 

五、调剂工作程序 

1. 学校在“调剂服务系统”设置接收考生调剂的专业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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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成绩要求。调剂系统每次开放时间不低于 12 个小时。 

2.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调剂服务系统”填报调剂信

息。 

3. 学院登录“调剂服务系统”对申请调剂复试考生进行审

核，遴选拟复试考生。 

4. 研究生院对学院提交的拟复试考生进行审核，通过“调

剂服务系统”给审核合格的考生发送复试通知。 

5.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调剂服务系统”接收复试通知，

学院在本单位网站公示调剂复试人员名单。 

6. 学院组织调剂考生复试，确定拟录取名单后，报研究生

院审核后予以公示。 

7. 研究生院严格审核调剂拟录取名单，并通过“调剂服务

系统”向审核合格的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 

8. 接到待录取通知的调剂考生须在 24小时内登录“调剂服

务系统”进行确认，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 

五、体检 

所有拟录取考生须在拟录取公示发布之日起七日内，提交

西安石油大学校医院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近三个月内的体检报

告单，规定时间内未提交者，视为放弃录取资格；体检不合格

者，不予录取。 

六、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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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考生复试方式及内容、录取、申诉与举报、信息公开

和监督等事宜参照《西安石油大学计算机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

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联 系 人：冯老师  路老师 

联系电话：029-88382773 

 

 

西安石油大学计算机学院 

 2023 年 3 月 27 日 


